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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计算机学会关于组织开展计算机行业 

科技成果评价（鉴定）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各专业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厅字[2015]15 号）以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江苏省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办[2015]34

号），科协所属学会要“以服务科技发展、科学决策为目标，以客观中立、开放实用为导向，充

分发挥科技社团在科技评价中独立第三方作用，推动建立健全科技评估制度，提供宏观层面的战

略评估，促进科技评价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形成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的运行机制”。2016

年 8 月国家科技部正式废止《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相继发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

作的决定》和《科学技术评价办法》。根据规定，今后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自行组织科

技成果评价工作，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委托专业评价机构进行。 

因此，为进一步承接政府职能，推动科技创新，培育高水平科技成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江苏省计算机学会按照《江苏省计算机科学技术成果评价管理办法》规定，组织开展计算机行业

科技成果评价（鉴定）工作。 

相关事项如下： 

一、申请评价 

提交科技成果（项目）评价（鉴定、评审、评议，以下同）申请表，其格式可在江苏省计算

机学会网站下载，申请表应由任务下达单位或项目完成单位的主管单位签署委托或同意评价的意

见。 

二、提交拟申请评价项目的相关文件资料 

1.工作报告（包括：项目名称、任务来源、研究起止年限、完成单位及参加人员、任务要求

及完成任务情况、工作过程、经费支出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改进意见等）； 

2.技术报告（包括：技术方案论证、技术特点、总体性能指标与国内外先进技术比较、技术

成熟程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意义、推广应用情况、存在的问题等）； 

3.运行（用户）报告（运行或用户单位盖章）； 

4.科技查新报告（成果达国际水平的需同时进行国内外查新，且查新后 6个月内必须完成成

果鉴定，否则需要重新查新，建议由具有查新资质的单位出具）； 

5.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6.相关知识产权材料（专利、软著、论文、专著）； 



7.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审）证书草稿（含专家鉴定意见草稿；证书格式可在江苏省计算

机学会网站下载） 

三、受理评价与有关事项确定 

1.江苏省计算机学会在接到以上全部文件 15个工作日内，给予是否受理答复； 

2.商议相关文件资料的补正与修改； 

3.确定评价活动地点、日程、议程； 

4.确定评价活动主持单位及专家名单； 

5.发送会议通知，落实会议具体事宜； 

6.召开评价会议； 

7.相关的文件资料（电子版）归档； 

8.出具鉴定结论意见（证书）。 

四、费用 

参考相关专业机构科技成果评价（鉴定）收费标准，具体费用明细请咨询学会秘书处。 

五、联系方式 

江苏省计算机学会联系人： 

石克 025-89680909 、18114472513； 

严诚 13851415447 

电子邮箱：jscs@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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